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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 112 年 12 月 6 日府授人考字

第 1123010229 號函以，為提供本府員

工安心生養及完善育兒之職場環境，落

實照護本市市政大樓各機關懷孕員工

行的安全，減輕其使用車輛之停車負

擔，本府已於本市市政大樓地下停車場

設置懷孕員工之專用汽車停車位，請懷

孕員工善加運用。 

 

轉知本府 112 年 12 月 25 日府授人給字

第 1123011061號函以，為照護本府員工

健康，並使各機關員工健康檢查補助有

一致性標準，訂定「113年度臺北市政府

各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表」，

規範健康檢查補助對象、次數及費用，

並自 113年 1月 1日起生效。 

日起，各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每人每

年學習時數規定仍聚焦於與業務相關之

學習活動，又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小時。 

有關本府員工協助方案相關措施宣導： 

一、本府為協助員工處理可能影響工作

之各面向困難，以提昇工作效能進而維

護員工生活、工作與身心之健康發展，爰

規劃提供個別協談及團體協談、異常徵

候人員輔導及管理諮詢、安心輔導、辦理

員工協助方案研習班、辦理心理健康促

進課程活動、辦理關懷員培訓、市政大樓

1樓員工健康促進辦公室、心靈成長相關

書籍借閱、其他資源連結及轉介（市政大

樓 1 樓設有法律諮詢櫃台提供相關法律

諮詢、醫療服務、債務協商諮詢等）。 

二、本府員工協談室相關資訊： 

（一）服務對象：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員 

工（不含教師）。 

（二）服務項目：提供同仁諮詢、個別協 

談及團體協談服務。 

（三）協談地點：本府員工協談室（市政 

大樓 12樓南區）。 

（四）聯絡方式：2345-1995（專線）、 

府內分機 4554；約聘心理輔導員項 

慶武。 

（五）辦理員工協助服務過程，服務紀錄 

之保存、調閱，相關承辦人及特約

輔導員均遵守使用者隱私保護原

則。 

三、詳細訊息請至「臺北市政府員工協助 

方案專區」（https://dop.gov.taipei/ 

cp.aspx?n=28BFF7F14431C7CB）瀏覽。 

轉知本府 112 年 12 月 29 日府授人考字

第 1120155803號函以，自 113年 1月 1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信
義區健康
服務中心
會計室主
任 

楊麗娟 

臺 北 市 立
民 生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1121212 

臺北市南

港區玉成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蔡彩鳳 

臺 北 市 立
麗 山 高 級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1121212 

臺北市立
陽明高級
中學會計
室主任 

陳麗雅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松 山 分 局
會 計 室 主
任 

1121212 

臺北市大
安區仁愛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謝佩芬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光 復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1121212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股長 

吳孟臻 

臺 北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經 濟 統 計
科股長 

1121212 

臺北市政
府地政局

會計室科
員 

林怡青 

臺 北 市 政
府 地 政 局

會 計 室 股
長 

1121212 

臺北市中
山區健康
服務中心
會計室主
任 

黃燕惠 

臺 北 市 政

府 捷 運 工

程 局 會 計

室股長 

1121212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

處會計室

科員 

鄭文彥 

臺北市家

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

治中心主

計機構會

計員 

1121212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

處會計室

股長 

楊建珉 

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

會計室股

長 

1121213 

桃園市政

府主計處

科員 

李貞惠 

臺北市立

至善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121214 

國立歷史

博物館主

計室組員 

蔡美月 

臺北市北

投區文化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21219 

政風案例 

人事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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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金門縣自來水廠工務課作業員，

負責金門縣政府委託經濟部水利署中區

水資源局（下稱中區水資源局）辦理之「大

金門海水淡化廠功能改善暨擴建工程（下

稱金門海淡廠工程）」履約職務，係依據

金門縣自來水廠組織自治條例及政府採

購法等規定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金門縣政府於 106 年間委託中區水

資源局代辦金門海淡廠工程公開招標案，

由 A公司得標，履約內容包含海水淡化廠

修繕及擴建、竣工後 5 年代操作產水勞務

等工程。金門海淡廠工程於 108年驗收竣

工後，A公司依約進行代操作，依契約約

定，每日產水量僅保證最少 500立方米以

上，實際產水量仍由金門縣自來水廠依實

際供水需求核定。A公司董事長乙為求每

日產水量達 2,000立方米以上，以提高產

水利潤，知悉甲具有上簽表達建議產水量

之職權，遂輾轉向甲表示請其建議將每日

產水量需求訂為 2,000立方米以上。甲竟

基於對職務上行為要求、期約、收受賄賂

之犯意，要求新臺幣（下同）50萬元賄賂

作為對價，乙同意後，由 A公司發函給金

門縣自來水廠，表示 2,000 立方米以內之

產水量不利於機組操作，建議以 2,000立

方米以上產水量為起點等語。甲收受該函 

文後，即在內部簽稿時，將 A公司函文內

容亦登載於其上，並建議供水課參考該函

文核定產水量。又甲明知政府機關於做成 

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

作業應限制公開，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

密之犯意，將簽稿意見以其行動電話翻

拍，並以 LINE通訊軟體傳送給乙之員工，

表示「這看一看就好」、「消掉」、「年

後會發文」、「事成要見真章」等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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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簽稿經內部核定後，甲據以發函 A 公

司等相關單位，乙即指示備妥行賄款項

45萬 4千元，並指派專人輾轉將賄款交

付予甲。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及調查局高雄市

調查處移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查起

訴，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後，依貪污

治罪條例第 5 條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罪，判處甲有期徒刑 3年 10月，褫奪公

權 2 年；又甲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

秘密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5 月，如易科

罰金，以 1,000 元折算 1 日，另扣案之

行動電話、犯罪所得均沒收之。 


